附件5

蔬菜收入保险试点方案
（2025—2026年）

一、保险标的。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在秋季种植的大白菜、大葱、胡萝卜、青萝卜、白萝卜可以作为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种植场所位于当地洪水警戒线以上的非蓄洪区、非行洪区、非泄洪区内；种植地块应整地块连片种植，且能够清晰确定地块界限或标明具体位置；符合当地普遍采用的技术管理和规范标准要求，且生长和管理正常。
二、实施范围。在平度市开展秋季大白菜、大葱收入保险试点，在莱西市开展秋季大白菜、胡萝卜、青萝卜、白萝卜收入保险试点。
三、投保主体。实施范围内种植大白菜、大葱、胡萝卜、青萝卜、白萝卜的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农业企业。
四、保险责任。在保险期间内，由于下列原因导致投保主体保险蔬菜的实际收入低于目标收入的，视为保险事故发生，保险承保机构按照保险合同约定进行赔偿：1.自然灾害、意外事故、病虫草鼠兔鸟害等导致保险蔬菜产量降低；2.保险蔬菜在理赔采价期间内实际价格低于目标价格；3.以上两种情况同时发生。
五、保险期间。2025至2026年连续实施两年，每年8月1日至9月30日为集中投保时间。保险期间具体以保单载明为准。自然灾害、意外事故或病虫草鼠兔鸟害等灾害保险终止日期至蔬菜成熟收获完毕。
六、保险金额、保险费及费率。保险蔬菜的每亩保险金额参照保险蔬菜在当年投入的物化成本确定。
	保险品种
	保险金额
（元/亩）
	保险费
（元/亩）
	费率

	大白菜
	1100
	69.3
	6.3%

	大葱
	2000
	126
	

	胡萝卜
	2500
	157.5
	

	青萝卜
	1100
	69.3
	

	白萝卜
	1100
	69.3
	


七、目标收入。每亩目标收入=目标价格（元/公斤）×目标产量（公斤/亩）。目标价格综合考虑种植成本、合理收益等因素确定，其中，大白菜≥0.28元/公斤，大葱≥1.9元/公斤，胡萝卜≥0.65元/公斤，青萝卜≥0.23元/公斤，白萝卜≥0.23元/公斤，具体由保险承保机构与试点区（市）农业农村部门协商，报青岛市农业农村局、青岛市财政局备案，并在保单中载明。目标产量见下表：
	蔬菜品种
	区（市）
	目标产量（公斤/亩）

	大白菜
	平度市
	5580

	大白菜
	莱西市
	5238

	大葱
	平度市
	4857

	胡萝卜
	莱西市
	4357

	青萝卜
	莱西市
	4526

	白萝卜
	莱西市
	4398


八、实际收入。每亩实际收入=实际价格（元/公斤）×实际平均产量（公斤/亩）。实际价格由价格监测小组在集中上市监测期发布的地头收购价算术平均值确定。价格保险根据保险蔬菜的集中上市销售时间确定为10月20日-11月20日。实际平均产量依据投保主体、保险承保机构共同认定的实际产量数据或第三方机构出具的监测报告确定。当投保主体产量损失率达80%（含）以上时，视为全部损失，实际收入按0计算。
九、赔偿处理。保险事故发生后，保险人按如下公式计算赔偿：赔偿金额=（每亩目标收入-每亩实际收入）/每亩目标收入×每亩保险金额×保险面积。当实际收入高于目标收入时，不予理赔。
十、保费补贴比例。财政按保费的80％给予补贴（年度补贴上限500万元，其中，平度市200万元，莱西市300万元），投保主体自缴20％的保费。
[bookmark: _GoBack]十一、保险承保机构。平度市：中国人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市分公司。莱西市：中华联合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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